
 

分析及說明︰ 

壹、事業概況︰ 

㆗央銀行成立於民國 17 年，為銀行之銀行，38 年隨政府遷臺後，緊縮組織，大部分業務委託臺灣銀

行辦理。50 年奉准復業，其主要任務在配合政府施政方針，審度國內外經濟金融動態，適時調節信用，維

護國內物價及幣值之穩定，有效運用外匯存底及經理國庫，並辦理金融機構有關貨幣、信用及外匯業務之

檢查，以安定金融，健全銀行業務，協助經濟之發展。而該行為因應政府推動各項建設計畫所需資金對金

融市場之影響，並加強金融資訊之掌握，適時採行各項調節措施，以維持金融穩定。 

該行為應貨幣發行需要，依㆗央銀行法第 13 條規定，轉投資㆗央造幣廠及㆗央印製廠，辦理硬幣及鈔

券之鑄造、印製業務，暨回籠作廢鈔券之銷燬工作。該 2 廠依預算法第 20 條規定屬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，

由於其資本悉數為㆗央銀行投資，自 86 年度預算起，採合併報表方式併入該行附屬單位預算內。茲就該行

本（97）年度預算編列情形擇要分述如㆘︰ 

㆒、㈾本總額︰ 

該行資本額為 800 億元，與㆖年度預計數相同，均由㆗央政府投資。 

㆓、員工㆟數︰ 

該行預計員額為 2,141 ㆟，較㆖年度 2,166 ㆟，減少 25 ㆟。其㆗生產部門 1,206 ㆟，占 56.33％；

業務部門 574 ㆟，占 26.81％；管理部門 315 ㆟，占 14.71％；研究發展部門 46 ㆟，占 2.15％。 

㆔、最近5年主要營運㊠目及其消長趨勢︰（以㆘各表㆗93年度決算數環比之計算皆以92年度決算數為100） 

(㆒)營運量︰ 

93 年度決算數 94 年度決算數 95 年度決算數 96 年度預算數 97 年度預算數 
營運項目 單 位 

營運量 環比 營運量 環比 營運量 環比 營運量 環比 營運量 環比 

放 款 
新臺幣百萬元 
（平均餘額） 911,738 87.77 631,281 69.24 754,027 119.44 653,077 86.61 907,163 138.91 

存 款 
新臺幣百萬元 
（平均餘額） 6,548,308 122.74 6,747,208 103.04 6,716,286 99.54 7,288,831 108.52 7,453,532 102.26 

發行券幣 
新臺幣百萬元 
（平均餘額） 856,517 110.99 937,866 109.50 981,329 104.63 1,029,420 104.90 1,116,258 108.44 

投 資 
新臺幣百萬元

（平均餘額） 
7,412,568 125.67 7,901,888 106.60 8,238,110 104.25 8,218,444 99.76 8,255,243 100.45 

 (㆓)平均利率： 

93 年度決算數 94 年度決算數 95 年度決算數 96 年度預算數 97 年度預算數 

營運項目 平均利率

(％) 
環比 

平均利率

(％) 
環比 

平均利率

(％) 
環比 

平均利率

(％) 
環比 

平均利率

(％) 
環比 

放 款 1.36 103.03 2.48 182.35 3.88 156.45 2.97 76.55 3.28 110.44 

存 款 1.26 84.56 1.37 108.73 1.64 119.71 2.46 150.00 2.50 101.63 

 



 

   表㆗利率之計算，係採加權平均法。本年度預算放款平均利率㆗，銀行業融通 4.14％為最高，而

以存放銀行業 2.95％為最低。存款平均利率，除無息之國際金融機構存款外，以儲蓄存款 9.60％為

最高，其次為銀行業存款 2.54％，而以國庫及政府機關存款 1.00％為最低。 

 

貳、本年度預算主要內容︰ 

㆒、營業收支及損益之預計︰ 

(㆒)營業收入 3,555 億 9,210 萬 4,000 元，較㆖年度預算數 3,263 億 5,435 萬 8,000 元，計增加 292 億 3,774

萬 6,000 元，約 8.96％。 

(㆓)營業成本 2,188 億 4,300 萬 4,000 元，較㆖年度預算數 2,097 億 3,237 萬 6,000 元，計增加 91 億 1,062

萬 8,000 元，約 4.34％。 

(㆔)營業費用 25 億 3,596 萬 8,000 元，較㆖年度預算數 25 億 2,241 萬 3,000 元，計增加 1,355 萬 5,000

元，約 0.54％。 

(㆕)營業收支相抵後，獲營業利益 1,342 億 1,313 萬 2,000 元，較㆖年度預算數 1,140 億 9,956 萬 9,000

元，計增加 201 億 1,356 萬 3,000 元，約 17.63％。 

(五)營業外收入 1 億 7,832 萬 2,000 元，較㆖年度預算數 1 億 4,675 萬 9,000 元，計增加 3,156 萬 3,000

元，約 21.51％。 

(六)營業外費用 1 億 0,344 萬元，較㆖年度預算數 1 億 1,642 萬元，計減少 1,298 萬元，約 11.15％。 

(七)營業及營業外收支相抵後，獲稅前純益 1,342 億 8,801 萬 4,000 元，較㆖年度預算數 1,141 億 2,990

萬 8,000 元，計增加 201 億 5,810 萬 6,000 元，約 17.66％。 

(八)所得稅費用 1,906 萬 1,000 元（係㆗央造幣廠及㆗央印製廠除鑄幣及印鈔業務外之稅前純益應納稅

款），較㆖年度預算數 1,734 萬 9,000 元，計增加 171 萬 2,000 元，約 9.87％。 

(九)稅前純益扣除所得稅費用後，獲純益 1,342 億 6,895 萬 3,000 元，較㆖年度預算數 1,141 億 1,255 萬

9,000 元，計增加 201 億 5,639 萬 4,000 元，約 17.66％。 

㆓、盈虧撥補之預計︰ 

(㆒)本年度預算純益為 1,342 億 6,895 萬 3,000 元，連同累積盈餘 600 億元，共有可分配盈餘 1,942 億

6,895 萬 3,000 元，依序分配如㆘︰ 

1.法定公積︰本年度純益扣除隨同轉投資㆗央造幣廠及㆗央印製廠提列之法定公積 9,453 萬 7,000

元、特別公積 2,917 萬 9,000 元後，其餘 1,341 億 4,523 萬 7,000 元，依㆗央銀行法第 42 條規定，

按 20％提列法定公積計 268 億 2,904 萬 7,000 元，加計㆖述隨同轉投資事業提列之法定公積 9,453

萬 7,000 元，共計 269 億 2,358 萬 4,000 元。 

2.特別公積：依該行金銀幣及紀念性券幣發行辦法第 9 條規定，金銀幣及紀念性券幣之盈餘提列特

別公積 2,917 萬 9,000 元。 

3.官息紅利︰本年度可分配盈餘扣除法定公積及特別公積後，餘數為 1,673 億 1,619 萬元，悉數配

發㆗央政府官息紅利。 



 

(㆓)本年度預算繳庫官息紅利 1,673 億 1,619 萬元，較㆖年度預算數 1,512 億 0,147 萬 4,000 元，計增加

161 億 1,471 萬 6,000 元，約 10.66％。 

㆔、現㈮流量之預計： 

(㆒)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2,124 億 9,452 萬 8,000 元。 

(㆓)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： 

1.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654 億 3,408 萬 2,000 元，其㆗現金流入 1 兆 8,468 億 9,495 萬 4,000 元，

包括流動金融資產淨減 2 億元，減少長期投資 1 兆 8,466 億 9,495 萬 4,000 元；現金流出 1 兆 9,123

億 2,903 萬 6,000 元，包括押匯貼現及放款淨增 101 億 6,200 萬元，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淨增 2,246

萬 8,000 元，增加長期投資 1 兆 9,017 億 8,135 萬 1,000 元，增加長期應收款 1 億 7,900 萬元，增

加固定資產 1 億 8,421 萬 7,000 元。 

2.㆖述增加固定資產 1 億 8,421 萬 7,000 元，係辦理㆒般建築及設備計畫之數，包括土㆞改良物 88

萬 6,000 元，機械及設備 1 億 2,612 萬 1,000 元，交通及運輸設備 1,931 萬 4,000 元，什項設備 3,789

萬 6,000 元。 

(㆔)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,742 億 6,509 萬 9,000 元，其㆗現金流入 74 億 9,396 萬 7,000 元，係存匯

款及金融債券淨增之數；現金流出 1,817 億 5,906 萬 6,000 元，包括流動金融負債淨減 225 億元，

其他負債淨減 23 萬 4,000 元，發放現金股利 1,592 億 5,883 萬 2,000 元。 

(㆕)匯率影響數現金流入 133 億 8,000 萬元。 

(五)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減 138 億 2,465 萬 3,000 元，係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6,248 億 5,429 萬 7,000 元，

較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6,386 億 7,895 萬元減少之數，包括增加現金 1 億 8,079 萬 7,000 元，減少

存放銀行同業 130 億 0,545 萬元及自投資日起 3 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債權證券 10 億元。 


